石家庄市栾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结果的通告
第LC2026003号
按照有关要求，现将抽检发现的1批次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和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
1批次丑桔不合格核查处置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产品名称：丑桔。被抽样单位：鹿泉区可可果蔬超市。购进单位：栾城区东鲜果品批发中心（石家庄市栾城区楼底镇东尹村宝程农贸市场配送区15号 ）。采购日期：2025年10月12日采购，规格型号：计量称重。不合格项目：“苯醚甲环唑”项目不符合GB2763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风险控制及核查处置情况

经查，当事人栾城区东鲜果品批发中心销售至鹿泉区可可果蔬超市的丑桔，是2025年10月12日从成都市浦江县亿佳优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购进的，共购进87.5公斤，购进价是3.7元/公斤。销售价是8.6元/公斤，已全部销售了。当事人购进该批丑桔时索要了供货方营业执照复印件、付款记录、送货单、首衡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快检检测报告，留存了检测信息。已经履行进货查验义务，不知道所采购的丑桔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“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办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，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，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，可以免予处罚”之规定。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，对当事人免于行政处罚。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：石栾市监不罚〔2026〕15号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，对当事人进行教育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

1. 加强对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采购环节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规范采购行为，遵守行政管理秩序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增强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，加强安全规范管理。       
